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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舉行之
股東特別大會之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有關批准供股之決議案已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舉行之股東
特別大會獲獨立股東按股數投票表決正式通過。

茲提述華寶（大中華）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三月六日之通函
（「通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股東特別大會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有關批准供股之決議案已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舉行之股東特別
大會獲獨立股東按股數投票表決正式通過。

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總數為 12,360,000股股份。根據上市規則，持
有 1,810,000股股份之李先生及其聯繫人士已於股東特別大會就批准供股之決議案放棄
投贊成票。

賦予持有人出席及可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決議案之股份總數為 10,550,000股，而賦予
持有人出席但僅可於股東特別大會提呈之決議案投反對票之股份總數為 1,810,000股。

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批准供股 5,528,400 100 0 0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為股東特別大會上進行投票表決時之
監票人。

承董事會命
華寶（大中華）投資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朱威廉

香港，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繼寧、馬金福、朱威廉及劉信之；而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則為鄢菱、蕭國強及陳文龍。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